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公主

岭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补贴办法》的通知
公政规〔2025〕3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

各开发区管委会：

　　《公主岭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办法》已经市政府 2025

年第 17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公主岭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促进被征地农民高质

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人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

保障工作规范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5 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公主岭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对象，是指本《办法》实施后，以征收土地预

公告发布日为准，被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且在被征地时享有土

地承包权或承包期延长政策权益的具有本市户籍年满 16 周岁（含 16 周岁）以

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对于符合条件的年满 16 周岁的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失踪和服刑人员，暂

存其参保缴费补贴资金，存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待其社会保障

身份发生变化时，按规定落实政府缴费补贴。

　　不包括：

　　（一）发生征地时被征地农民家庭成员中不满 16 周岁的。

　　（二）土地被征收后，重新获得调剂土地的。

　　（三）发布土地预公告时，户籍已迁出本市的。

　　（四）被征地农民享受一次性缴费补贴后，再次被征地的不重复享受缴费补

贴。



　　第三条  坚持谁征地、谁负责，先保后征、应保尽保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缴费补贴标准按照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 1000 元档，一

次性补贴 15 年，合计每人 15000 元。

　　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由市政府负责筹集，缴费补贴计入收储成

本。在征地前将缴费补贴缴入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的基金账户，计入被征地农民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第六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由公主岭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

实施。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加强信息共享，健全工作协调机制，

共同推动工作落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统筹规划、

政策制定、协调、指导、监督和被征地相关手续备案等工作。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核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将被征地农民缴费

补贴资金列入土地收储成本中。配合财政、人社、社保部门完成被征地农民缴费

补贴资金落实、被征地农民信息核准、参保和报批手续等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的筹集、拨付、监管，建立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并将缴费补贴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等工作。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部门负责对参保人员缴费补贴资金的核收、管理、使用，

经办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手续和养老保险待遇发放。同时负责出具

被征地农民个人参保凭证等工作。

　　审计部门负责依法对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拨付使用的审计监督等

工作。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配合乡镇（涉农街道）政府（办事处）对被征地农民农村

土地承包权进行审核等工作。

　　被征地农民所在乡镇（涉农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及村民委员会核查被

征地农民户籍情况、生存状况，调查登记被征地农民纳入养老保险对象名单，对

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予以公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视为符合参保条件，并办理

相关参保登记手续。包括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参保人员进行核准，办理参保

业务所需材料的收集、复核与上报，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政府补贴的发放等工作。

　　第七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补贴资金按规定一

次性缴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后计入个人账户，合并形成新的个人账户储

存额。被征地农民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社保经办机构将政府

补贴资金划入其个人账户，重新核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被征地农民未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参加机关事

业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可用于帮助本人参保缴费，确需将

缴费补贴发至个人的，优先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

　　第八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资金要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独立

核算，缴费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截留或

挪用。

　　第九条　对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中发生失职渎职的，依纪依法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若国家、省和长春市

出台新的有关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时，按照国家、省和长春市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主岭市自然资

源局、公主岭市财政局、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公主岭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负

责解释。


